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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入职后，企业为其购买社保是必备程序，但一些企业却为了节约成本，怀着
侥幸心理，故意不为员工缴纳社保，一旦发生事故得不偿失追悔莫及。

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谢某入职某汽车零部件公司从事普工工作，但公司未为其缴纳工伤
保险。

2020年12月13日，谢某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当场死亡，该事故中谢某不承担
交通事故主要责任。

2021年，经一审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确认某汽车零部件公司与谢某之间存在劳动

认定谢某所受伤害为工伤。经行政复议后，该决定书生效。

经谢某亲属申请，宁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裁定某汽车零部件
公司应支付谢某亲属因谢某工亡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88.59万元。

此外，交通事故责任方已赔偿谢某家属经济损失共计61.66万元。

某汽车零部件公司认为，谢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应向交通事故责任方主张权益，谢
某家属要求双重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于是起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宁乡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一、某汽车零部件公司与谢某已成立劳动关系、谢某系工亡的问题，已经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及行政机关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确认，已发生法律效
力。

二、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
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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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支付费用。
本案中，某汽车零部件公司未依法为谢某投保工伤保险，因此应当依法向谢某亲属
支付因谢某工亡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参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
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
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主张工伤医疗费以外的工伤保
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故某汽车零部件公司以被告可向侵权人主张侵权
损害赔偿为由不予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作出
判决，某汽车零部件公司向谢某亲属支付因谢某工亡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88.59
万元。

法官提醒

工伤保险是为保障劳动者在从事生产劳动或与之相关的工作时发生意外伤害的一种
社会福利制度。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
，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劳动者自愿放弃或者其他事宜而免除责任
。

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与麻烦，用人单位应在劳动者入职时便为其足额购买
社会保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杜绝因劳动者工伤、工亡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同
时，劳动者也应充分认识到购买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是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
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积极配合用人单位完成相关缴纳手续，为自身的安全保障做好
防护。

来源：宁乡市人民法院

新闻线索爆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晨视频”客户端，进入“晨意帮忙”专题；或
拨打晨视频新闻热线0731-8557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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